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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本外观设计产品的名称：电热水壶。

2．本外观设计产品的用途：本外观设计产品用于烧水，沸腾自动跳闸。

3．本外观设计产品的设计要点：在于产品的形状。

4．最能表明本外观设计设计要点的图片或照片：主视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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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效宣告请求书正文

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：

请求人于 2024 年 7 月 10 日对专利号为 CN201830072686.4、名称为“电热

水壶”、专利权人为“韦文海”的外观专利设计（下称“涉案专利”）提出无效

宣告请求，现对该无效宣告请求理由提出补充，无效宣告请求理由以此补充文件

为准。

一、涉案专利

1．本外观设计产品的名称：电热水壶。

2．本外观设计产品的用途：本外观设计产品用于烧水，沸腾自动跳闸。

3．本外观设计产品的设计要点：在于产品的形状。

二、无效宣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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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1 涉案专利设计特征：

涉案专利的水壶由壶盖、壶身、壶把手、壶嘴、加热座、底座组成；壶身整体呈

上窄下宽圆润的圆筒型，一边设有 C字型壶把手，另一边设有微 S形壶嘴；壶身

开口与一圆形壶盖嵌合，壶盖上方有一短柱形连接件及一钻石型手持部；水壶的

加热座为矮圆柱型，壶把手下方位置设有一矩形开口，开口处有一突出的舌片型

按压部；底座比加热座窄，也是矮圆柱型。

二．无效理由

2.1 证据

对比文件 1：专利号为 CN201230387261.5，公开日为 2012 年 12 月 26 日的中国

外观设计专利文献；

对比文件 2：专利号为 CN201730420199.8，公开日为 2018 年 2 月 9 日的中国外

观设计专利文献；

对比文件 3：专利号为 CN201430432981.8，公开日为 2015年 5月 13日的中国外

观设计专利文献；

对比文件 4：专利号为 CN201630486279.9，公开日为 2017年 3月 22日的中国外

观设计专利文献；

对比文件 5：专利号为 CN201730387306.1，公开日为 2018 年 1 月 9 日的中国外

观设计专利文献；

2.2 无效理由

2.2.1 涉案专利相比对比文件 2、对比文件 3、对比文件 4 的组合与常规的底座

（如对比文件 15—26）组合不具备创造性，不符合专利法第 23 条第 2 款的规定；

组合手法：把对比文件 2的壶把手替换为对比文件 3的壶把手，壶盖手持部替换

为对比文件 4的钻石型手持部和连接件，再与常规的底座组合，即可形成接近的

整体视觉效果。

对比文件 2 对比文件 3 对比文件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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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合后二者相同的：二者整体呈上窄下宽圆润的圆筒型，一边设有 C字型壶把手，

另一边设有微 S形壶嘴；壶身开口嵌合一圆形壶盖，壶盖上方有一短柱形连接件

及一钻石型手持部；水壶的加热座为宽的矮圆柱型，底座是窄的矮圆柱型。

二者不同的：（1）壶盖上方钻石型手持部与壶盖连接处柱形连接件的具体设计

不同；

（2）加热开关设计不同，涉案专利的加热开关为一矩形开口，开口处有一突出

的舌状按压部；而对比文件 2没有相应的设计特征；

（3）底座的底面设计不同；

小结：不同点（1）（2）为局部的细微差异，占整体设计视觉比例极小；而且舌

片型按压部属于这类产品的惯常设计特征，因此区别点（1）（2）均不足以引起

消费者关注。不同点（3）为一般消费者不容易看到的部位，其设计变化不易引

起一般消费者关注，对整体视觉效果没有产生显著影响，因此，以上不同点均不

足以导致二者形成明显的区别。

2.2.2 涉案专利相比对比文件 1、对比文件 4、对比文件 5 的组合不具备创造性，

不符合专利法第 23 条第 2 款的规定；

组合手法：把对比文件 1的壶把手、壶盖相应地替换为对比文件 3的壶把手、壶

盖，再把对比文件 4的钻石型手持部、连接件拼合到壶盖的相应位置，加热底座

与底座的高度比例做常规的细节变化即可形成接近的整体视觉效果。

对比文件 1 对比文件 5 对比文件 4

组合后二者相同的：二者整体呈上窄下宽圆润的圆筒型，一边设有 C字型壶把手，

另一边设有微 S形壶嘴；壶身开口嵌合一圆形壶盖，壶盖上方有一短柱形连接件

及一钻石型手持部；水壶的加热座和底座均是圆柱型。

二者不同的：（1）壶盖上方钻石型手持部与壶盖连接处柱形连接件的具体设计

不同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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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加热开关设计不同，涉案专利的加热开关为一矩形开口，开口处有一突出

的舌状按压部；而对比文件 1的为跑道形按键设计；

（3）加热座与底座的比例不同，涉案专利的加热座位宽，底座窄，而对比文件 1

的同样宽；

（4）底座的底面设计不同；

小结：不同点（1）（2）为局部的细微差异，占整体设计视觉比例极小；而且舌

片型按压部属于这类产品的惯常设计特征，因此区别点（1）（2）均不足以引起

消费者关注。不同点（3）在壶身与加热座和底座之间的比例相接近的基础上，

加热座与底座比例的局部变化属于局部细微差异，同样不容易引起消费者关注.

而且在大量现有设计的启示下，把加热座与底座的比例作出一宽一窄的效果也是

常见的局部变化（见对比文件 15—26）；而不同点（4）为一般消费者不容易看

到的部位，其设计变化不易引起一般消费者关注，对整体视觉效果没有产生显著

影响，因此，以上不同点均不足以导致二者形成明显的区别。

综上所述，涉案专利相比对比文件 2、对比文件 3、对比文件 4 的组合与常

规的底座组合不具备创造性，比对比文件 1、对比文件 4、对比文件 5 的组合同

样不具备创造性，涉案专利不符合专利法第 23 条第 2 款的规定，据此，无效请

求人请求专利复审委员会依法宣告涉案专利无效。 

此致 

敬礼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请求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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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证据说明

壶身一边设有 C字型壶把手，另一边设有微 S形壶嘴属于该类产品的惯常设计特

征；

对比文件 3

CN201430432981.8

公开日：2015-05-13

对比文件 6

CN201730481946.9

申请日：2017-10-11

对比文件 7

CN201730476831.0

申请日：2017-10-09

对比文件 8

CN201730361416.0

公开日：2018-01-09

对比文件 9

CN201630650285.3

公开日：2017-05-31

对比文件 10

CN201630100973.2

公开日：2016-08-31

对比文件 11

CN201030643233.6

公开日：2011-05-11

对比文件 12

CN201430022909.8

公开日：2014-07-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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钻石型手持部为该类产品的常见配件，即常见设计特征

对比文件 13

CN201430165250.1

公开日：2014-12-10

对比文件 14

CN201730432802.4

公开日：2018-02-06

对比文件 4

CN201630486279.9

公开日：2017-03-22

加热座宽，底座窄属于该类产品的惯常设计特征，因此，把对比文件 2整体与常

规的较窄的底座组合使用具有明显的组合启示。

对比文件 15

CN201530036174.9

公开日：2015-12-09

对比文件 16

CN201130285839.1

公开日：2012-01-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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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比文件 17

CN201130310730.9

公开日:2012-01-18

对比文件 18

CN201730511525.6

公开日：2017-11-24

对比文件 19

CN201430474019.0

公开日：2015-06-03

对比文件 20

CN201530011568.9

公开日：2015-07-15

对比文件 21

CN201730355847.6

公开日：2018-02-06

对比文件 22

CN201730442866.2

公开日：2017-10-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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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比文件 23

CN201030633032.8

公开日：2011-04-20

对比文件 24

CN200930289659.3

公开日：2010-07-14

对比文件 25

CN201230016767.5

公开日：2012-07-25

对比文件 26

CN201230581328.9

公开日：2013-04-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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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无效决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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